重庆市政务服务依申请办事指南
	基本信息

	事项名称
	养老机构备案
	基本编码
	1150038300933668634001011003000

	事项类型
	其他行政权力
	行使层级
	县级

	实施主体
	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	实施主体编码
	115003830093366863

	服务对象
	企业法人;事业法人;社会组织法人;

	权力来源
	法定本级行使
	实施主体性质
	法定机关
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;网上办理;
	办件类型
	即办件

	法定办结时限
	5
	承诺办结时限
	1

	是否收费
	否

	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
	否
	移动端办理地址
	无

	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
	否
	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
	无

	运行系统
	无
	四办
	网上办;一次办;

	计划生效日期
	无
	计划取消日期
	无

	中介服务
	无
	年审和年检
	无

	行使内容
	无

	常见错误示例
	无

	受理条件

	条件名称
	条件类型
	适用情形
	审查标准

	养老机构备案
	申请条件
	按照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养老机构登记实行登记备案制度，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，符合事业单位登记规定的，向事业单位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；符合社会组织登记条件的，向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；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，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。养老机构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，并向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民政部门备案。原设立许可的养老机构在有效期内的仍然有效，无须登记备案，设立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，不再换发许可证，执行登记备案制度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符合养老机构登记备案条件的，应予以登记备案，未达到条件的，应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日常运营管理。
	无 


	窗口信息

	窗口名称
	窗口电话
	窗口地址
	办理时间
	交通指引
	地图定位链接

	区民政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
	023-49826058
	永川区汇龙大道568号四楼福利科
	法定工作日9:00-12:30；14:00-18:00
	乘坐115、102、501、101均可到达
	无


	法律依据

	法律法规名称
	依据文号
	条款号
	条款内容
	颁布机关
	实施日期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	无
	第四十三条
	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，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。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，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。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，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
	
	

	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	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26 号）
	第十九条
	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后，应当按照规定向民政部门备案。市、区县(自治县)民政部门应当将备案需要提交的文件、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，在办事服务窗口及门户网站上公开。
	
	

	扩展信息

	咨询方式
	023-49826058

	投诉方式
	023-49825088

	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
	无
	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
	设立变更;准营准办;

	是否进驻政务大厅
	是
	通办范围
	3

	办理流程图说明
	无

	是否支持物流快递
	否
	是否收费
	无

	收费标准
	无
	付费方式
	无

	网上办理深度
	互联网咨询;互联网预审;互联网受理;

	到办事现场次数
	0

	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
	无

	不受理互联网申请的原因
	提供相关材料核实其真实性

	是否支持网上支付
	否
	是否支持预约办理
	否

	进度查询地址
	无
	结果查询地址
	无

	审批结果名称
	符合
	审批结果类型
	其他

	是否有联办机构
	否
	联办机构
	无

	是否有数量限制
	否
	数量限制情况说明
	无

	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
	无

	材料信息

	材料名称
	具体信息

	备案承诺书
	材料类型:原件
纸质材料原件份数:1
纸质材料规格:无
来源渠道:申请人自备
来源渠道说明:无
材料必要性:是
材料形式:原件
填报须知:无
受理标准:无
要求提供材料的依据 :无


	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
	材料类型:原件
纸质材料原件份数:1
纸质材料规格:无
来源渠道:申请人自备
来源渠道说明:无
材料必要性:是
材料形式:原件
填报须知:无
受理标准:无
要求提供材料的依据 :无


	收费项目信息

	名称
	收费标准
	收费依据
	是否允许减免
	收费减免情形
	允许减免依据
	收费性质
	备注

	无
	无
	无
	无
	无
	无
	无
	无

	常见问题解答

	问题
	解答

	无
	                   无


	办理环节

	环节名称
	具体信息

	申请
	步骤:申请与受理
环节名称:申请
环节人:姚成毅
联系电话:023-49826018
审查标准: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，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。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，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。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，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。
审查结果:符合条件
办理期限:5
办理期限单位:工作日
备注:无


	审查
	步骤:审查与决定
环节名称:审查
环节人:李青蔓
联系电话:023-49826058
审查标准: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，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。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，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。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，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。
审查结果:符合条件
办理期限:5
办理期限单位:工作日
备注:无


	送达
	步骤:颁证与送达
环节名称:送达
环节人:黄豫军
联系电话:023-4968
办理期限:5
办理期限单位:工作日
送达方式:现场
颁发证件:备案回执单
备注:无




